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成立于1980年11月29日，为全民所有制企业，2001年8月24日变更为有限公司，2013年9月10日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于2014年1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朱志浩，实际控制人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住所地址为苏州高新区鹿山路35号。截至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5年8月14日），申请人在册股东人数为212人。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轴承、滚动体等机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5年12月4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5年12月9日书面反馈申请人，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于2015年12月30日对反馈意见作出了书面回复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确认未发现申请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国资审批程序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实际控制人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但申请人未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本次定向发行的批准文件，也未披露本次定向发行是否需要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审批。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定向发行是否需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如需要，请补充提交批准文件并补充披露相关情况，包括并不限于法规依据、审批权限、实施程序等；如不需要，请说明原因和法规依据。同时，请主办券商、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对此，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回复称：
截至报告期末，苏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元集团”）100%的股权，创元集团持有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元科技”）33.86%的股份，创元科技目前持有申请人52.25%的股份。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施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的相关规定，创元科技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创元集团持有创元科技33.86%的股份，未超过50%，不符合“连续绝对控股”的要求。因此，依据相关规定，创元科技不满足标注为申请人的国有股东的条件，其所持有的申请人的股份不被认定为国有股权，申请人不属于国家出资企业。因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于本次定向发行无审批权限，申请人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审批或备案程序。
此外，申请人披露，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存在类似的案例，2015年12月16日，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苏州电瓷，证券代码：834410）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创元科技持有苏州电瓷86.42%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苏州市国资委为其实际控制人，股权控制关系与申请人情况类似。申请人查阅了苏州电瓷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申请材料披露，创元科技是国有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其所持有的苏瓷有限 86.42%的股份不被认定为国有股。鉴于创元科技于1993年成为上市公司，故其持有申请人的股权至今均应认定为非国有股权。苏州电瓷的律师认为，创元科技对外转让股权、增资无需按照国资相关的规定操作，无需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复和确认。
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并参考相似案例，申请人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程序。本次定向发行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未违反《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的信息披露问题
审核中关注到，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一“东吴-宁波-苏轴员工持股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参与者为申请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共27名。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该发行对象是否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要求完成核准、备案程序并充分披露信息，本次申请材料相关内容是否与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开披露的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定向发行方案等文件一致。同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对此，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回复称：
申请人设立的员工持股计划已经 2015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年8月3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5年8月18日召开的二〇一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会议决议已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上披露。
申请人员工持股计划通过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东吴-宁波-苏轴员工持股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2年8月13日出具的《关于核准东吴证券有限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2]244号），东吴证券具有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东吴-宁波-苏轴员工持股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产品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备案，产品编码为“S73189”，资产管理计划作为认购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进行披露。
经核对，本次申请材料相关内容与申请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的《<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和《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等文件内容一致。
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之一“东吴-宁波-苏轴员工持股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要求完成核准、备案程序并充分披露信息。本次申请材料相关内容与申请人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的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定向发行方案等文件一致。
　　（三）关于募集资金用途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建造厂房、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其他用途”。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本次募集资金所投项目的具体使用安排；（2）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保证募集资金按计划合理使用，防止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的相关措施。同时，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对此，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回复称：
1、本次募集资金所投项目的具体使用安排；
申请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预计募集资金约人民币4,000万元，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建造厂房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拟投入金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新建厂房项目
	厂房建设
	2,500
	2,500

	　
	厂房配套设施
	500
	500

	补充流动资金
	——
	1,000
	1,000

	合计
	——
	4,000
	4,000


2、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申请人本次募集资金的大部分用于建造生产厂房及配套设施，为滚针轴承生产能力提供保障，厂房建造工程投资已取得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同意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年产轴承3000万套新建项目的备案通知书”（苏高新发改项［2015］81号），新建厂房占地面积4345平方米，建筑面积17290平方米，总投资额3000万元。由于厂房建造项目成本回收周期较长，从稳健发展考虑，申请人决定采用定向发行股份募集厂房建造项目资金。此外，申请人随着营业收入增加，需要补充部分流动资金。近年申请人在汽车生产用滚针轴承的份额的增加，汽车生产行业特点是客户付款周期稍长，申请人需要补充流动资金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资金周转压力。
3、保证募集资金按计划合理使用的措施
　　申请人将严格按照本次定向发行方案披露的用途使用，并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次募集资金支出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告披露。
申请人将依据相应法律规范，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范申请人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维护投资者的权益。申请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中大部分用于建造厂房，该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申请人将严格按照项目需求使用募集资金。
申请人承诺如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严格按照发行方案披露的用途使用，申请人不会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对募集资金拥有明确的使用计划；募集资金对公司扩大生产以及开拓市场将起到必要的支持作用，同时募集金额符合公司运营的合理需求；申请人能够在《承诺函》的约束以及中介机构的监督下按相关规定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律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所投项目的具体使用安排具有真实性，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申请人上述安排可以保证募集资金按计划合理使用。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对募集资金拥有明确的使用计划；募集资金对扩大生产以及开拓市场将起到必要的支持作用，同时募集金额符合申请人运营的合理需求；申请人承诺在中介机构的监督下按相关规定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四）关于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审核中关注到，主办券商未对本次发行的价格发表明确意见，律师未对发行价格以及本次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对此，要求主办券商对本次发行的价格发表明确意见，要求律师对发行价格以及本次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对此，主办券商回复称，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申请人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及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发行价格合理。
律师回复称，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申请人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及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交易价格等多种因素，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并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二〇一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具有合理性。本次发行完成后，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变，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五）关于主要财务数据或指标的变动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归属于挂牌公司的净利润逐期上升，且总资产周转率、毛利率、净利润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申请人应收账款数额相对较大。对此，要求申请人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补充披露：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的原因；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情况比较，总资产周转率、毛利率、净利润率的合理性；③应收账款数额较大的原因，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同时，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回复称：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的原因；
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万元）
	增长率
	金额（万元）
	增长率
	金额（万元）
	增长率

	营业收入
	12,488.69
	3.93%
	24,081.07
	22.28%
	19,693.29
	17.20%

	净利润
	2,098.39
	44.70%
	2,989.57
	49.96%
	1,993.63
	16.53%


由上表可见，申请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逐年增长，且净利润的增长速度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申请人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申请人产品结构的调整。产品结构方面，汽车用轴承的销售收入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按产品结构划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营业收入（万元）
	占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万元）
	占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万元）
	占收入比重（%）

	汽车
	7,478.36
	59.88%
	14,117.34
	58.62%
	10,970.04
	55.70%

	家用电器
	1,363.54
	10.92%
	3,119.97
	12.96%
	2,855.75
	14.50%

	电动工具
	1,545.50
	12.38%
	2,894.03
	12.02%
	2,656.42
	13.49%

	工程机械
	988.07
	7.91%
	1,653.53
	6.87%
	1,495.75
	7.60%

	其他
	1,113.22
	8.91%
	2,296.20
	9.53%
	1,715.33
	8.71%

	合计
	12,488.69
	100.00%
	24,081.07
	100.00%
	19,693.29
	100.00%


从上表可见，申请人报告期汽车用轴承产品销售金额逐年增长，同时该产品销售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申请人净利润的高速增长除营业收入增长之外的主要原因还有：毛利率保持较高水平且逐年略有上升；期间费用占比的下降；以及营业外收入的增加。上述三个因素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
	12,488.69
	100.00%
	24,081.07
	100.00%
	19,693.29
	100.00%

	营业成本
	7,791.60
	62.39%
	15,096.94
	62.69%
	12,444.58
	63.19%

	毛利
	4,697.09
	37.61%
	8,984.13
	37.31%
	7,248.71
	36.81%

	销售费用
	601.14
	4.81%
	1,078.92
	4.48%
	955.77
	4.85%

	管理费用
	2,056.75
	16.47%
	4,203.43
	17.46%
	3,613.12
	18.35%

	财务费用
	128.84
	1.03%
	323.17
	1.34%
	390.73
	1.98%

	期间费用总和
	2,786.73
	22.31%
	5,605.52
	23.28%
	4,959.62
	25.18%

	营业利润
	1,855.60
	14.86%
	2,960.52
	12.29%
	2,064.29
	10.48%

	营业外收入
	614.59
	4.92%
	567.15
	2.36%
	229.56
	1.17%

	净利润
	2,098.39
	16.80%
	2,989.57
	12.41%
	1,993.63
	10.12%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递减。报告期内申请人不断进行材料改进、工艺改进、新品研发，并实施了ERP管理及精准生产。上述措施使得生产过程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毛利率由2013年的36.81%上升到2015年1-6月的37.61%。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亦呈逐年下降趋势。期间费用占比下降主要因为申请人每年对技术改造的投入比较大，加快了企业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改善了申请人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同时提升了申请人的投入产出比。
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外收入的上升亦使净利润有所增加。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金额和营业外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双双逐年增长。申请人营业外收入的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金额（万元）
	占营业外收入比重
	金额（万元）
	占营业外收入比重
	金额（万元）
	占营业外收入比重

	政府补助
	582.56
	94.79%
	467.32
	82.40%
	220.23
	95.94%

	其他营业外收入
	32.03
	5.21%
	99.83
	17.60%
	9.33
	4.06%

	营业外收入总额
	614.59
	100.00%
	567.15
	100.00%
	229.56
	100.00%


申请人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主要由政府补助构成。2013年政府补助主要由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奖励、技术改造投资项目、2011年度第八批科技发展计划（科技支撑（工业）项目）组成，该三项合计占当年政府补助比例为60.16%。2014年政府补助主要由新三板首批挂牌奖励、科研项目拨款组成，该两项合计占当年政府补助比例为88.16%。2015年上半年政府补助主要由国防科研项目拨款和技术改造投资项目组成，该两项合计占当期政府补助比例为83.25%。
2、 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情况比较，总资产周转率、毛利率、净利润率的合理性；
申请人同行业中与申请人在产品、市场、地域上最为接近的二家中小板上市公司是南方轴承（002553）和光洋股份（002708）。因此选择这两家上市公司作为申请人的比较对象。
总资产周转率方面，申请人、南方轴承、光洋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申请人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2,488.69
	24,081.07
	19,693.29

	资产总计（万元）
	20,181.15
	20,631.17
	17,856.79

	总资产周转率
	61.20%
	125.14%
	122.07%

	南方轴承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5,194.75
	30,135.35
	26,780.19

	资产总计（万元）
	68,286.44
	67,429.13
	64,877.53

	总资产周转率
	22.39%
	45.55%
	42.79%

	光洋股份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9,485.69
	62,217.12
	58,055.61

	资产总计（万元）
	111,553.07
	112,908.80
	79,608.98

	总资产周转率
	26.27%
	64.64%
	76.49%


计算公式：总资产周转率=报告期营业收入÷((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100%
从上表可见，申请人的总资产周转率高于南方轴承和光洋股份，其主要原因是申请人的总资产额相对较小。报告期内，南方轴承营业收入是申请人的1.36倍、1.25倍、1.22倍，但总资产额却是申请人的3.63倍、3.27倍、3.38倍；同期光洋股份营业收入是申请人的2.95倍、2.58倍、2.36倍，但总资产额却是申请人的4.46倍、5.47倍和5.53倍。因此申请人相对较小的资产规模致使其总资产周转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
毛利率方面，申请人、南方轴承、光洋股份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申请人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2,488.69
	24,081.07
	19,693.29

	营业成本（万元）
	7,791.60
	15,096.94
	12,444.58

	毛利率
	37.61%
	37.31%
	36.81%

	南方轴承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5,194.75
	30,135.35
	26,780.19

	营业成本（万元）
	10,131.84
	19,780.41
	17,911.09

	毛利率
	33.32%
	34.36%
	33.12%

	光洋股份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9,485.69
	62,217.12
	58,055.61

	营业成本（万元）
	20,116.74
	41,700.58
	39,173.09

	毛利率
	31.77%
	32.98%
	32.52%


计算公式：毛利率=（报告期营业收入－报告期营业成本）÷报告期营业收入×100% 
从上表可见，虽然产品结构和管理模式的不同会导致毛利率的差异，但三家公司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均处在30%-40%之间，且报告期基本保持稳定。因此申请人的毛利率水平合理，不存在显著高于或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情形。
净利润率方面，三家可比公司的具体数据如下表：
	申请人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2,488.69
	24,081.07
	19,693.29

	净利润（万元）
	2,098.39
	2,989.57
	1,993.63

	净利润率
	16.80%
	12.41%
	10.12%

	南方轴承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5,194.75
	30,135.35
	26,780.19

	净利润（万元）
	3,947.04
	6,526.82
	4,719.49

	净利润率
	25.98%
	21.66%
	17.62%

	光洋股份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9,485.69
	62,217.12
	58,055.61

	净利润（万元）
	3,072.30
	6,298.17
	5,338.88

	净利润率
	10.42%
	10.12%
	9.20%


计算公式：净利润率=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营业收入 ×100%
从上表可见，报告期内每期南方轴承净利润率均高于申请人，而申请人净利润率每期均高于光洋股份。申请人净利润率处于两家可比上市公司之间，净利润率处于正常水平。
3、应收账款数额较大的原因，坏账准备是否计提充分。
申请人与可比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6.30
	2014.12.31
	2013.12.31

	
	应收账款（万元）
	总资产（万元）
	应收账款占比（%）
	应收账款（万元）
	总资产（万元）
	应收账款占比（%）
	应收账款（万元）
	总资产（万元）
	应收账款占比（%）

	申请人
	5,560.95
	20,181.15
	27.56%
	4,714.89
	20,631.17
	22.85%
	4,271.68
	17,856.79
	23.92%

	南方轴承
	7,110.09
	68,286.44
	10.41%
	6,330.63
	67,429.13
	9.39%
	5,696.68
	64,877.53
	8.78%

	光洋股份
	23,783.64
	111,553.07
	21.32%
	22,715.95
	112,908.80
	20.12%
	20,882.66
	79,608.98
	26.23%


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显著高于南方轴承，但与光洋股份相接近。申请人2015年上半年该比例略有增长，主要原因是申请人销售规模的扩大。由于申请人相对资产规模较小从而导致了其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高于可比上市公司的情况。
申请人与其可比上市公司在应收账款周转率上的对比情况如下表：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430418
	申请人
	2.12
	4.60
	4.21

	002553
	南方轴承
	2.04
	4.48
	4.37

	002708
	光洋股份
	1.19
	2.69
	2.81


从上表可见，申请人应收账款周转率与与南方轴承几乎保持一致，两者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均快于光洋股份。因此，从应收账款周转率的角度来看，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处于合理可控范围之内。
报告期内，申请人、南方轴承、光洋股份对应收账款坏账均采用了账龄分析法来计提坏账准备比例，具体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申请人
	南方轴承
	光洋股份

	1年以内（含1年）
	5%
	5%
	5%

	1-2年
	10%
	10%
	20%

	2-3年
	30%
	30%
	50%

	3-4年
	100%
	50%
	100%

	4-5年
	100%
	80%
	10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从上表可见，申请人的坏账计提政策的保守程度介于南方轴承和光洋股份之间，处于合理水平。
报告期内，申请人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所示：
	账 龄
	2015年1-6月
	2014年
	2013年

	
	应收账款（万元)
	坏账准备（万元）
	计提
比例
	应收账款(万元)
	坏账准备（万元）
	计提
比例
	应收账款（万元)
	坏账准备（万元）
	计提
比例

	1年以内
	5,038.12
	251.91
	5.00%
	4,101.73
	205.09
	5.00%
	3,469.83
	173.49
	5.00%

	1-2年
	578.21
	57.82
	10.00%
	594.47
	59.45
	10.00%
	724.74
	72.47
	10.00%

	2-3年
	363.35
	109.00
	30.00%
	404.61
	121.38
	30.00%
	461.54
	138.46
	30.00%

	3年以上
	317.38
	317.38
	100.00%
	371.98
	371.98
	100.00%
	333.51
	333.51
	100.00%

	合计
	6,297.06
	736.11
	11.69%
	5,472.79
	757.90
	13.85%
	4,989.62
	717.94
	14.39%


报告期内，申请人客户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大额坏账情形，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率的增长原因合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总资产周转率、毛利率、净利润率水平处在适当范围；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规模相匹配，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反馈意见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